
 

海外華人人數 編製說明 

一、統計範圍及對象：凡海外地區之華人均為統計對象。 

二、統計標準時間：以每年 12 月 31 日之事實為準。 

三、分類標準：縱項目按洲別分類，橫項目按年別分類。 

四、統計項目定義： 

海外華人：兩岸三地以外之所有旅居海外的華人(包含第一代移民及其後代)。 

五、資料蒐集方法：由我國駐外館（處）及本會駐外人員依其管轄區域蒐集最新資料，再參酌美國、加拿大、澳

大利亞及英國等先進國家之人口普查資料，以及各國官方之移民統計或聯合國所公布之人口

成長資訊等，經全面彙整估計而得。 

 


